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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記錄已於 104 年 9月 4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樹德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8 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A0308) 

主 持 人：朱元祥校長、陳副校長清燿                          記錄：高鶴娟 

出席人員：陳武雄、郭輝明、顏世慧、宋鴻麒、朱維政、蘇怡仁、王昭雄、盧圓華、

林燕卿、曾宗德、陳協勝、陳麗惠、陳慶樑、林豐騰、鄭時宜、李玉萍、 

李敬文、陳宗豪、吳如萍、林宏濱、宋玉麒、陳佳宏、戴麗淑、蘇登呼、 

胡舉軍、李景立、林志學、周伯丞、邱惠琳、郭哲賓、林群超、尹立、 

杜思慧(李鈺玲代)、李淑惠。 

列    席：嚴大國、周政德、李永義。 

請假人員：洪春棋、謝文雄、曾英敏、蔡銘津。 

壹、 主席致詞 

此次是本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首先介紹新任主管，原設計學院翁英惠院長已經

聘為講座教授，現任設計學院院長由前主秘盧圓華擔任；陳武雄特助接任主任秘書兼

校務發展委員會執行長，原副學務長嚴大國轉調教務處副教務長，原流行設計系副主

任郭哲賓接任主任，再一位是視覺傳達設計系邱惠琳主任，她以前沒有接觸任何行政

工作是真的新人，各位要對她多一點包涵與支持。 

今日有幾個報告事項，第一個是校安工作。第二是招生簡報，目前招生現況除進

修部部分尚有獨招正進行外，其他招生已經大致底定，各院將針對本年度招生狀況跟

大家做說明。第三是研發長推動商品化及衍生企業的想法做法對大家整體說明。 

今天提案分三大類，第一是工讀生以學習型還是勞僱型的身分改變，會影響到勞

基法規定裡勞工的身分。要學生來支援時要先確認身分這裡面差別就在勞健保，學習

型就不用，要變成勞僱型就要保險；另外就是內稽內控；再來就是產學合作主要的大

方向。為了解校安狀況，先請李組長直接進行校園安全簡報，再接續後面報告。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安工作報告(報告資料詳現場簡報) 

報告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報 告 人：李永義組長 

報告內容：有關本校校安中心體系與編組、校安中心職責、103-2學期校安通報事

件統計與分析、檢討策進與建議及 104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實施計畫說明…等，詳現場簡報。 

總務長：北校區機車停車場，之前有與學務處協商二件事，一是定點定時要有交

管。另外是，因為陸續有學生提北校區夜間不安全，北校區有警衛亭，夜

間 21:00~23:00能夠把人力移過去，22:00過後陸續還有學生走過去，那

時候人很少，有一段時間需要有保全的人力。 

我們全校的監視器 1067支，再裝下去較無意義，且都是事後的調帶子。

更早時其實北校區是有警衛駐守的，可能因為內部工作調整而撤，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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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校區警衛室一整天同時都有 2-3位執勤，是否晚上下課時段有警衛在

北校區巡邏比較好一點。 

校長：學務處有沒有可能移一個過去。 

李永義組長：現在白天有二位保全，晚上 11點之後會增加一位夜間定點，總務長

建議是晚上 9點，因為我們合約已經簽了，要跟保全的廠商協調讓他

們提早兩個小時，因為這是簽約的問題，我們再與保全公司協商。 

感謝總務長建議，我們最擔心晚上危安事件比較多，多一個人就是為

了定點巡邏。依總務長建議、校長指示，我們會後再跟保全公司協調

這部分。 

【報告二】各學院招生報告(報告資料詳現場簡報) 

報告主題：104學年菁英獎助學金招募狀況與精進 

報告單位：管理學院、設計學院、資訊學院、應用社會學院 

報 告 人：各學院院長、資訊學院由林志學主任代理。 

王昭雄院長：簡報菁英招募獎學金實施結果，管院各系(商管群、餐旅)分數、排名

及區位比；與競爭學校的分數比較、綜合分析，未來菁英招募分析、

策略…。 

盧圓華院長：設計學院招生整體策略、主要及歷年招生群區位比，檢討與策略。 

林志學主任：資訊學院聯合登記分發各類群區位比、總成績，菁英獎學金各類群招

募執行率、學生來源；103~104聯登分發結果，聯登分發學生自由意

願密度及招生成果檢討。 

林燕卿院長：應社院各系菁英招生 103~104學年度情形、102~104區位比、排名，

菁英招募改進與精進。 

【報告三】創新創業與商品化衍生企業實施現況(報告資料詳現場簡報)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報 告 人：朱維政研發長 

報告內容：一、典範重塑工程 

二、橫山創意基地轉型與重塑 

三、衍生企業孵育農場 

四、橫山 59 i-shopping電子商城 

五、實體商品專案團隊 

六、服務性商品專案團隊 

七、研發處績效(108學年度前需達成目標) 

參、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104.6.10）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

目 

提案 

單位 
案由 行政會議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確認 
執行情形 

第

1

案 

學務處生

輔組 

為修正本校「樹德科

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

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已於104年6月24日

奉校長核准後公告

實施。 

第

2

案 

教務處 為修正本校「104學

年度行事曆」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6月17日奉

副校長代理校長核

准後備查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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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 

教務處教

學支援組 

為修正本校「樹德科

技大學學報發行辦法

」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6月15日經

校長核准後公告於

教務處學報網頁。 

第

4

案 

教學與學

習資源中

心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管考

委員會設置辦法」由 

修正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06月29日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 

第

5

案 

人事室 為審議本校「教師校

外兼課、兼職或產業

服務處理要點」修正

為「教職員校外兼課

、兼職或產業服務處

理要點」及部分修正

條文由。 

修正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104年6月30日

奉校長核准備查在

案，並於104年7月6

日以校務資訊系統

公告實施。 

第

6

案 

人事室 為修正本校「約雇人

員服務辦法」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104年6月30日

奉校長核准備查在

案，並於104年7月6

日以校務資訊系統

公告實施。 

第

7

案 

人事室 為修正本校「職員工

請假及休假辦法」由

。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104年6月30日

奉校長核准備查在

案，並於104年7月6

日以校務資訊系統

公告實施。 

第

8

案 

總務處 案由：為修正本校「

總務處設置辦法」由

。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提送104學年度第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第

9

案 

總務處保

管組 

為修正本校「財產失

竊責任調查小組組織

辦法」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8月11日奉

副校長代校長核准

可後於104年8月12

日公告實施 

第

10

案 

總務處保

管組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財產失竊處理辦法

」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8月11日奉

副校長代校長核准

可後於104年8月12

日公告實施 

第

11

案 

總務處保

管組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財物管理及保管辦

法」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提送104學年度第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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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案 

電算中心 新訂｢樹德科技大學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計畫｣由。 

修正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於104年7月29日奉

副校長代理校長核

可後於104年7月29

日公告實施 

第

13

案 

圖書館典

閱組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圖書館電子書閱讀

器使用辦法｣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0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於104年7

月9日經校長核定公

告實施。 

第

14

案 

圖書館典

閱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

科技大學圖書館使用

辦法｣由。 

加入學生若無法

來工讀抵用罰金

時的說明，提校

務會議審議。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0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於104年7

月9日經校長核定；

現已公告實施。 

第

15

案 

會計室 為審議本校104學年

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教育部104年6月4日

臺教技(四)字第

1040073460號函備

查。 

第

16

案 

研發處 

 

案由：為訂定「樹德

科技大學衍生企業實

施辦法」由。 

修正經校長同意

後視同行政會議

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經本(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2次校務會

議通過，於104年7

月9日簽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 

第

17

案 

秘書室 為修正本校「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

責小組設置要點」由

。 

修正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6月24 日

經103學年度第2學

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並於104年

6月26日奉校長核可

，公告施行。 

第

18

案 

秘書室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辦法」由。 

緩議。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提本次104年08月24

日104學年度第1學

期第1次行政會議審

議(第8案) 

第

19

案 

秘書室 

 

為修正「樹德科技大

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設置要點」由。 

緩議。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提本次104年08月24

日104學年度第1學

期第1次行政會議審

議(第9案) 

第

20

案 

秘書室 

 

為修正「行政會議規

則」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0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104年6月30

日經校長核定公告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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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案 

秘書室 

 

為修正本校「樹德科

技大學職員暨工友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

法」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業經104年06月24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並於104年6月30

日經校長核定公告

實施。 

臨時動議 

第

1

案 

學務處健

康促進中

心 

為新增「樹德科技大

學因應特定傳染病防

疫應變計畫」由。 

照案通過。 確認 

有意見 

  請詳述： 

已於104年7月1日奉

校長核准後公告實

施。 

肆、 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操行成績評定處理辦法」由。 

說明：一、為避免因學業缺曠課已由任課老師之學業成績評定該生學業成績表現不佳，而影

響其評定操行成績時的客觀性，不僅有失公正性，更容易造成一罪多罰，故建

議操行成績非列為判斷學生畢業之準則。 

二、本條文的修正為求時效性，已先於學務會議提案修法，並依 104.06.24 校務會議

審議教務處學則之決議，調整本案的修正，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

一 P.9~12】。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義務輔導老師制度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修正本辦法單位名稱，由「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修正為「諮商與特教資源中

心」。 

      二、本案依法規組建議不經校教評會改為行政會議，故依流程提送行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二P.13~15】。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由。 

說明：一、依據近年來輔導實務工作狀況修訂本要點。 

二、本案依法規組建議需新增會議審議層級，故依流程提送行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三P.16~19】。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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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業務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勞動部新規定，學生工讀若具勞動契約關係則須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

勞退金。故修定此辦法。 

二、修正部份文字說明，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四 P.20~22】。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第 5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勞動部新規定，學生工讀若具勞動契約關係則須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

勞退金。故修定此辦法。 

二、修正部份文字說明，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五 P.23~24】。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6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勞動部新規定，學生工讀若具勞動契約關係則須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

勞退金。故修定此辦法。 

二、修正部份文字說明，修正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六 P.25~26】。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7案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由：為審議本校新訂「樹德科技大學外部評鑑自我改善追蹤考核施行細則(草案)」由。 

說明：本校104年自我評鑑之「樹德科技大學外部評鑑自我改善追蹤考核施行細則」草案，

檢附詳如【附件七P.27~28】。 

擬辦：本施行細則經本次會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8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由。 

說明：為保障本校校務營運效能之提昇，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 

擬辦：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

亦同。 

決議：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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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由。 

說明：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實施辦法」規定，設置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擬辦：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撤案。 

 

第 10案                                                   提案單位：稽核室 

案由：為修正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由。 

說明：一、依據 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辦理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函，發文日期：104 年

6月 8日、發文字號：(104)評鑑發字第 10406003號)。 

二、本要點業於 104 年 7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內稽小組委員會議修正後

通過，修正對照表及條正條文，詳如【附件十 P.29~30】。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第 11案                                                     提案單位：稽核室 

案由：為修正本校「品質管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由。 

說明：依據校內內控制度管理及稽核作業權責區分，調整品質管理審查委員會職掌。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不修正，維持原案。 

 

第 12案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案由：為修正本校「資訊學院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由。 

說明：修正本校「資訊學院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內容。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十二 P.31~33】。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3案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為審議本校新訂「適用勞動基準法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草案)」由。 

說明：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38 條規定，本校僱用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人員在 30 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工作時間、工資、津貼及獎金、考

勤、請假、獎懲、升遷、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等訂立工作規則，並於 30

日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 

      教育部 104 年 7 月 14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40080750 號函檢送「私立學校適用勞動基

準法人員工作規則(參考範本)」予各校參考辦理，本校就校內實際勞動條件並參考教

育部「私立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參考範本)」與勞動部「勞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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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訂定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工作人員工作規則」。條文詳如【附件十三 P.34~53】。 

擬辦：本規則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報請當地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核

備後公告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4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審議本校新訂「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由。 

說明：依據教育部 104年 6月 17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號函辦理，學校就學習及勞

動助理相關配套措施訂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條文

詳如【附件十四 P.54~58】。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5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為修正本校「產學合作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 

說明：一、103學年評鑑待改善事項第 12項之建議：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中第六條說

明總中心設「產學合作發展委員會」，惟依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校長為

主任委員，相關規定不符行政體制。建議若校長為主任委員，委員會應於校務會

議之下設置較妥。同時，產學營運總中心宜設有中心會議，目前設置辦法中並無

此條文，建議補正。 

  二、因應做法： 

  (一)於 8月 24日提送行政會議修法，修正校長為上級指導，由研發長擔任主任

委員。 

  (二)由於評鑑委員所提之總中心會議，與產學合作發展委員會之屬性及成員類

似，故合併實施。詳如【附件十五 P.59~60】。 

擬辦：本辦法應經本次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下午 18時 55分） 


